
附件1
（2022年）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简本
	编制单位
	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急管理局

	单位责任人
	白云飞
	联系电话
	15177120333

	单位联系人
	卢波
	联系电话
	13517814119

	单位联系人
	黄皓宇
	联系电话
	18172395733

	单位联系人
	潘加召
	联系电话
	17377150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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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备注

	
	
	领导机构
	指挥长
	何尚汉
	18277178168
	

	
	
	
	副指挥长
	杨贵山
	15878171177
	

	
	
	日常工作
机构
	办公室主任
	白云飞
	15177120333
	

	
	
	
联席会议
制度
	工作制度

	
	
	
	根据上级要求或需要随时召开全部或部分成员单位会议。

	
	


应急指挥机构














	名称
	职责
	责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经开区突发性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室
	负责经开区指挥部日常事务，组织贯彻落实经开区指挥部的决策部署；协调经开区指挥部与南宁市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有关镇（街道）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经开区指挥部成员单位之间的工作衔接；汇集、上报应急处置与救灾进展险情灾情情况；提出具体的应急处置与救灾方案和措施建议；提出启动、终止应急响应的建议；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分析灾害发展趋势，评估灾害损失及影响，为经开区指挥部决策提供依据；组织应急防治与救灾的新闻发布；起草经开区指挥部文件、简报；负责经开区指挥部各类文书资料的准备和整理归档；承担经开区指挥部日常事务和交办的其他工作。
	白云飞
	15177120333
	

	
	
	紧急抢险救灾组
	应急管理局：组织应急救援队伍赶赴灾区，抢救被压埋人员，开展工程抢险，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可能发生的灾害险患；负责应急指挥平台和信息平台日常维护运作，组织实施应急先期处置工作。
政法办公室：负责协调当地派出所在灾区危险区域设置警戒线，维护灾区社会治安秩序，疏导交通，保证救援车辆快速通行。
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对被压埋人员进行抢救；对已经发生或可能引发的水灾、火灾、爆炸及剧毒和强腐蚀性物质泄涌等次生灾害进行抢险。
建设发展局：对接供水、供气、供电设施企业修复受损毁的供水、供气、供电设施。
经济发展局：协调组织抢修受损毁的通信设施，保障应急指挥通讯畅通。
社会事业局：根据职责水利设施的保护和排险等工作。
文体教育局：协调组织修复受损毁校舍或应急调配教学资源，妥善解决灾区学生的就学问题等。协调旅游服务设施的保护和排险，协调相关部门及企业组织修复被毁的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
生态环境局：负责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有害物质的监测和提出环境安全整治意见。
	白云飞
廖军才
詹宁
黎天环
何卿源
陈学翔
卢国彦
甘少逸
	15177120333 
13707879468
13977183389
18978933358
13707883525
13507882818
13307868831
13152665549
	

	
	
	应急调查、监测组
	自然资源分局：负责组织专家和南宁地质环境监测站技术员进行应急调查和应急监测工作，提供地质灾害发生实况、地质灾害的监测等相关资料信息，并对灾害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提出应急救灾抢险措施建议，组织专业技术单位提供技术支撑。
社会事业局：负责汛情的监测和地质灾害引发的次生洪涝灾害的处置；负责水情的监测。
应急管理局：负责提供地质灾害所需的地震资料信息，对与地质灾害有关的地震趋势进行监测预测；负责提供地质灾害风险预警所需的气象资料信息，对灾区的气象条件进行监测预报。
	龚黎君
陈学翔
白云飞

	18677103477
13507882818
15177120333

	

	
	
	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疫组
	卫生健康局：负责组织协调辖区卫生部门开展医疗救治工作，做好灾区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公共卫生监督工作，预防和有效控制传染病的暴发流行等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并根据需要，对辖区卫生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协助辖区卫生部门开展灾区急救药品的储存调拨，负责供灾区药品的质量控制工作。
市场监管分局：负责灾区集中供应食品的食品安全保障、食品安全性评价及检验检测；负责灾区临时餐饮点的食品安全保障，负责组织餐饮消费环节食品卫生监督工作，预防和有效控制餐饮消费环节食物中毒卫生事件的发生。
社会事业局：负责组织灾区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和扑灭工作，加强动物疫情的监测，切实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控制动物疫病的暴发和流行。
	谭先铭
金涛
陈学翔
	13877136993
13978693003
13507882818
	

	
	
	治安和交通组
	政法办公室：负责协调组织辖区派出所等部门维护灾区社会治安，打击蓄意扩大化传播突发性地质灾害险情的违法活动。
城市管理局：保证紧急情况下应急交通工具的优先安排、优先调度，确保道路畅通；及时组织抢修损毁的公路等交通设施，保证救灾物资运输。
交警十大队：根据应急处置需要对现场及相关区域实行交通管制，开设应急救援“绿色通道”，保证抢险救灾工作顺利进行。
	廖军才
刘志国
陈蒸森
	13707879468
18978933030
17777118332
	

	
	
	基本生活保障组
	应急管理局：组织做好避险和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救助工作，并做好救灾款物的分配、发放、指导、监督和管理工作。
社会事业局：根据应急局的动用指令按程序组织应急储备物资调出。
	白云飞
陈学翔
	15177120333
13507882818
	

	
	
	信息报送组
	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分局：负责组织调查、核实险情灾情发生的时间、地点、规模、潜在威胁、影响范围以及诱发因素；组织应急监测，实时掌握险情灾情动态，及时分析、预测发展趋势；随时根据险情灾情变化提出应急防范对策并向经开区指挥部报告。
	白云飞
龚黎君
	15177120333
18677103477
	

	
	
	新闻发布及舆情监测组
	党群工作局：负责新闻发布、新闻报道的组织工作，收集、汇总抗灾救灾信息，设立新闻发言人，及时准确发布灾情和救灾动态信息，加强舆情分析，正确引导国内外舆论。
	谢頔
	13659601186
	

	
	
	应急资金保障组
	财政局：负责应急防治与救灾补助资金保障和监督管理等工作。
经济发展局：负责重大救灾项目的协调安排和监督管理。
	阮仕严
何卿源
	13977138881
13707883525
	

	
	
	专家组
	按照经开区指挥部的要求，分析地质灾害形成原因，判明灾情、险情趋势，提交应急调查技术报告，参与制订应急抢险救援技术方案，指导应急处置与抢险救援工作。
	白云飞
	15177120333
	

	
	
	其他单位、部门
	其它有关单位和部门均应根据经开区突发性地质灾害指挥部的抢险指令，无条件地提供服务，配合相关部门共同完成防汛抢险任务。
	
	
	

	
	
	
事件发生后，迅速对事件进行了解、核实、定性，及时上报经开区防指领导及上级部门，启动相应应级别应急响应程序，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处置，将影响和危害降到最低程序。

	
	

分级
响应
等级
	等级
	标准
	备注

	
	
	特大型
	受地质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1000人（含）以上，或潜在经济损失1亿元（含）以上的地质灾害险情。因灾死亡和失踪30人（含）以上，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含）以上的地质灾害灾情。
	

	
	
	大型
	受地质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500人（含）以上、1000人以下，或潜在经济损失5000万元（含）以上1亿元以下的地质灾害险情。因灾死亡和失踪10人（含）以上30人以下，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含）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灾情。
	

	
	
	中型
	受地质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100人（含）以上500人以下，或潜在经济损失500万元（含）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险情。因灾死亡和失踪3人（含）以上10人以下，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含）以上5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灾情。
	

	
	
	小型
	受地质灾害威胁，需搬迁转移人数在100人以下，或潜在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险情。因灾死亡和失踪3人以下，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灾情。
	

	
	分级响应机制
	等级
	响应机制
	备注

	
	
	特大型
	   
出现特大型地质灾害险情或特大型地质灾害灾情时，管委会和当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立即启动相关的应急预案和应急指挥系统，部署本行政区域内的地质灾害应急处置与救灾工作。按速报制度上报地质灾害发生情况。
地质灾害发生地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群测群防责任制的规定，立即将有关信息通知到地质灾害危险点的防灾责任人、监测人和该区域内的群众，对是否转移群众和采取的应急措施做出决策；及时划定地质灾害危险区，设立明显的危险区警示标志，确定预警信号和撤离路线，组织群众转移避让或采取排险防治措施，根据险情和灾情具体情况提出应急对策，情况危急时应强制组织受威胁群众避灾疏散。经开区指挥部具体指挥、组织管委会有关部门和专家，及时赶赴现场，并在市人民政府和市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认真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和应急防治工作。
	

	
	
	大型
	
出现大型地质灾害险情或大型地质灾害灾情时，管委会、当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立即启动相关的应急预案和应急指挥系统。按速报制度上报地质灾害发生情况。
地质灾害发生地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群测群防责任制的规定，立即将有关信息通知到地质灾害危险点的防灾责任人、监测人和该区域内的群众，对是否转移群众和采取的应急措施做出决策；及时划定地质灾害危险区，设立明显的危险区警示标志，确定预警信号和撤离路线，组织群众转移避让或采取排险防治措施，根据险情和灾情具体情况提出应急对策，情况危急时应强制组织受威胁群众避灾疏散。经开区指挥部具体指挥、组织管委会有关部门和专家，及时赶赴现场，并在市人民政府和市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认真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和应急防治工作。
	

	
	
	中型
	
出现中型地质灾害险情或中型地质灾害灾情时，管委会和当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立即启动相关的应急预案和应急指挥系统。按速报制度上报地质灾害发生情况。
地质灾害发生地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依照群测群防责任制的规定，立即将有关信息通知到地质灾害危险点的防灾责任人、监测人和该区域内的群众，对是否转移群众和采取的应急措施做出决策；及时划定地质灾害危险区，设立明显的危险区警示标志，确定预警信号和撤离路线，组织群众转移避让或采取排险防治措施，根据险情和灾情具体情况提出应急对策，情况危急时应强制组织受威胁群众避灾疏散。经开区指挥部具体指挥、组织管委会有关部门和专家，及时赶赴现场，并在市人民政府和市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认真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和应急防治工作。
	

	
	
	小型
	出现小型地质灾害险情和小型地质灾害灾情时，管委会和当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立即启动相关的应急预案和应急指挥系统，按速报制度上报地质灾害发生情况。依照群测群防责任制的规定，立即将有关信息通知到地质灾害危险点的防灾责任人、监测人和该区域内的群众，对是否转移群众和采取的应急措施做出决策。管委会及时划定地质灾害危险区，设立明显的危险区警示标志，确定预警信号和撤离路线，组织群众转移避让或采取排险防治措施，根据险情和灾情具体情况提出应急对策，情况危急时应强制组织受威胁群众避灾疏散。在管委会的统一领导下，由经开区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指挥机构具体指挥、组织和协调有关部门及时赶赴现场，加强监测，采取应急措施，防止灾害进一步扩大，避免抢险救灾可能造成的二次人员伤亡。必要时，请市指挥部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害现场，协助管委会做好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应急工作。
	

	
	




应急处置重点
















	
（1）抢险救人
管委会立即组织基层救援队伍、广大群众、工程施工队伍等社会力量，开展自救和应急抢险救援。大型以上灾情或灾害，在自治区指挥部的领导下，配合抢救被埋压人员。中型灾情或灾害，在市指挥部的领导下，配合抢救被埋压人员。
（2）安置群众
管委会要尽快将受灾害威胁、无家可归的群众转移出来，按照“安全、就地、就近、分散”安置的方针，实施过渡避难安置，通过帐篷、板房特别是支持群众自搭自建简易过渡住房，解决灾民的过渡安置问题。调集生活物资、卫生队伍，确保转移安置群众有饭吃、有干净水喝、有住处、有衣被、有病能医治。
（3）抢通保通
对受损公路和通信、供电、供水设施，各专业部门安排专业工程队伍，积极抢修抢通生命线，为保障抢险救援、灾民转移安置和灾区基本秩序提供基础条件。
（4）卫生防疫
坚持专群结合、进村入户、不留死角、彻底防疫，发动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及时清理废墟和积存物，安排农业农村部门做好死亡禽畜无害化处理，广泛组织乡村医生和抽调各级卫生防疫部门力量开展“消杀灭”等卫生防疫工作，实现防疫全覆盖，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5）防治次生灾害
坚持主动、及早、安全处理，防范和治理各类次生灾害，同步治理可能造成的堰塞湖、病险水库，及时排查地质灾害隐患，避免次生灾害造成更大损失。
（6）维护灾区稳定
增加灾区警力，在建立抢险救援现场特别管制区的同时，全面做好交通管制和疏导，加强周边受影响区域的社会治安，积极解决受灾群众利益诉求，帮助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以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做好救灾物资发放工作，积极回应社会关注的救灾物资资金发放等问题，确保灾区社会安定，不出现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应急保障
	
（1）应急平台保障
加强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平台建设，保障其语音通信、视频会议、图像显示及预警预报、动态决策、综合协调与应急联动等功能运转高效。
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平台体系建设以市级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平台为枢纽，以经开区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平台为节点，镇（街道）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平台为端点。重点实现风险预警、信息报送、综合研究、决策支持、远程会商、应急指挥等主要功能。
应急平台建设要突出应急指挥所、数据共享与交换系统、视频会商系统等重点，同时建立健全完善应急调查队伍、调查设备、通讯设备等，配备应急调查车、便携式卫星终端设备，着统一标识的服装等。
（2）应急队伍、资金、物资、装备保障
加强突发性地质灾害专业应急防治与救灾队伍建设，确保灾害发生后应急防治与救灾力量及时到位。专业应急防治与救灾队伍、乡镇（村、企业、社区）应急救援志愿者组织等，平时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应急防治与救灾演练，提高应急防治与救灾能力。
灾害应急防治和救灾所需资金，按职责分工由相关部门提出，经管委会审核批复后列入年度预算予以保障。同时，对遭受中型以上地质灾害的，由相关部门按现行事权、财权划分原则，积极报请上级主管部门争取专项资金给予支持。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储备用于灾民安置、医疗、卫生、生活等必需必要的抢险救灾专用物资。保证抢险救灾物资的供应。
（3）应急措施保障
管委会根据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处理的需要，可以紧急调集人员、调用物资、交通工具和相关设施、设备，必要时，可以在抢险救灾区域范围内采取交通管制等措施。因救灾、应急治理需要，临时调用单位或个人的物资、设施、设备或者占用其房屋、土地的，事后应及时归还，无法归还或者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相应的补偿。
（4）应急技术保障
经开区指挥部办公室要合理运用南宁市地质灾害应急专家库和资料库，组织开展应急调查、应急评估、地质灾害趋势预测、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为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信息保障。
（5）宣传培训
经开区本级各有关单位、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利用各种媒体和手段，加强公众防灾减灾知识的宣传，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知识教育，增强公众的防灾意识和自救能力，同时开展有针对性的应急防治与救灾演练和培训工作。
（6）监督检查
经开区指挥部办公室对上述各项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防治保障工作和各部门的工作情况进行有效的督导和检查。
管委会组织各部门、各单位负责落实相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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